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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09        证券简称：天富能源        公告编号：2021-临 007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煤炭运输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与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

富易通”）签署《煤炭运输合同》，接受其煤炭运输服务，承运部分

煤矿的煤炭总量不超过 148万吨，承运价格不超过天富易通中标公司

2021 年度煤炭运输项目价格 0.53 元/吨·公里，并预付煤炭运费不

超过 10,000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2021年 1月 1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本地区遭遇极寒天气，“新冠疫情”管控影响，为保障公司发

电、供暖生产正常运营，公司供暖区域内市民的正常生活，公司燃煤

消耗巨大，运输市场运力紧张。天富易通公司中标公司 2021 年度煤

炭运输项目，有较强的运输组织能力，能够保障公司燃煤运输及时供

应，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健康、持续的发展。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天富易通发生煤炭运输的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为 81,526.09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0-2021 年冬春之际，石河子地区遭受极寒天气，加之受“新

冠疫情”管控影响，煤炭运输市场运力逐步趋于紧张，作为本地区最



2 

大、最重要的能源供应企业，公司燃煤消耗巨大。为保障公司燃煤稳

定供应，锁定煤炭成本及运输能力，保证公司发电、供热生产正常运

营，2021 年 1 月 1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与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煤炭运

输合同》并预付煤炭运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与天富易通签订

《煤炭运输合同》，承运部分煤矿的煤炭总量不超过 148 万吨，煤炭

运费不超过 20,237万元，并预付煤炭运费不超过 10,000万元。 

交易对方天富易通为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石河子市天富智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交易事项已经 2021年 1月 11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表决票 10 票，其中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回避 2 票，关联董事刘伟先生、王润生先生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

事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认真的事前审查，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天富易通发生的煤

炭运输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81,526.09 万元。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关联方名称：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市北工业园区 506 号小区 

法定代表人：赵荣江 

注册资本：2,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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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建筑材料、钢材、铜材、铝材、

锌锭、铸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煤炭、焦炭、日用百

货、汽车配件、润滑油的批发和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

品的批发、零售、蔬菜、保健食品、图书音像制品、文体用品、针织

纺品、化妆品、五金产品、装饰材料、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化肥、汽车（二手车交易除外）、环卫设备、农业机械的销售；货运

代理，货物装卸、搬运服务；企业管理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

及易燃易爆品除外）；物流信息、货运信息、商务信息咨询；房屋、

场地租赁；矿产品、石油制品（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除外）、

原料油（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除外）、石油沥青、重油、石油

焦、石蜡、皮棉的销售。焦炭生产加工。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

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业

务。电子商务（金融类业务除外）；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领域内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互

联网信息服务；家用电器、机电设备的销售、安装及技术服务；贸易

代理；代居民收水电费及其他费用；票务代理；汽车租赁；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019年 12月 31日，天富易通经审计的总资产 120,672.60万元，

净资产 13,177.66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 184,504.68 万元，净利润

4,999.93 万元。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天富易通是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

司石河子市天富智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



4 

程》的相关规定，天富易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天富易通前期与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经营和财务状况良

好；对各类煤矿均有长期、稳定的合作经验，具有较强的保供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的主要生产原材料为煤炭，与天富易通签订《煤炭运输合同》

并预付煤炭运费，在目前煤炭市场供应及运输能力日趋紧张的情况下

能获得稳定的煤炭供应，锁定本供暖期煤炭成本，对保障公司生产经

营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公司与天富易通签订的《煤炭运输合同》，天富易通为公司

承运部分煤矿的煤炭总量不超过 148万吨，运费不超过 20,237 万元，

并预付煤炭运费不超过 10,000 万元，承运价格不超过天富易通中标

公司 2021年度煤炭运输项目价格 0.53元/吨·公里，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标公司 2021 年煤炭运输

项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临 075 号）。关联交易

价格的制定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股东及广大投

资者利益的情况。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1 年 1 月 11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此项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刘伟先生、王润生先生回避了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通

过了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该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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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书面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已事先全面了解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四十一次会议拟审议议案《关于公司与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签订<煤炭运输合同>并预付煤炭运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中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 

上述关联交易中的关联方天富易通为公司控股股东天富集团全

资子公司石河子市天富智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公

司与天富易通签订煤炭运输合同并预付煤炭运费，为基于在今年冬季

极端天气及新冠疫情影响下，保证生产经营正常运行的考虑；关联交

易价格是以投标竞价确定，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没

有损害股东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综上，我们认为，上述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关联交易通过招标竞价及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体现了“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

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3、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我们已全面了解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关联交

易事项《关于公司与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煤

炭运输合同>并预付煤炭运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对此事项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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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天富易通签订《煤炭运输合同》，煤炭承运价格不超过天

富易通中标公司 2021 年度煤炭运输项目价格 0.53 元/吨·公里；公

司为保障公司燃煤稳定供应，锁定煤炭成本及运输能力，保障发电、

供热生产正常运营，预付煤炭运费不超过 10,000 万元，是基于在今

年冬季极端天气及新冠疫情影响下，保证生产经营正常运行的考虑。

本次交易价格通过招标形式确定，定价合理、公平，没有损害公司利

益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的要求。 

综上，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的上述关联交

易事项。 

六、过去 12 个月内与本次拟发生的交易关联方之间的历史关联

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天富易通发生与本次交

易类别相同的关联交易金额 81,526.09 万元。 

七、附件 

1、《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决议》； 

2、《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决议》； 

3、《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11日 


